
 

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事業

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三十四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

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員工總人數在六十七人以上者，進

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且

不得少於一人，惟實務上事業機構常因本身性質無法符合上揭定額進用

規定。 

為鼓勵事業機構進用身心障礙者，本法於一百年二月一日增訂第三

十八條之一規定：「事業機構依公司法成立關係企業之進用身心障礙者

人數達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得與該事業機構合併計算前條之

定額進用人數。事業機構依前項規定投資關係企業達一定金額或僱用一

定人數之身心障礙者應予獎勵與輔導。前項投資額、僱用身心障礙者人

數、獎勵與輔導及第一項合併計算適用條件等辦法，由中央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定之。」為鼓勵並輔導事業機構發揮企

業社會責任，成立可滿足適合聘用身心障礙者之關係企業，以符合法定

定額進用之義務，並創造身心障礙者較高品質之工作機會，爰擬具「內

政部輔導及獎勵主管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辦法」草

案，其要點如下： 

一、事業機構及關係企業之範圍及定義。（草案第三條） 

二、事業機構成立關係企業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輔導及獎勵之要件。（草

案第四條） 

三、主管機關或勞工主管機關得採行之輔導獎勵措施。（草案第五條至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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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三

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所稱勞工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勞工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機構，指內政部

主管並依公司法成立之公司；所稱關係

企業，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者。 

一、本辦法有關事業機構及關係企業名

詞定義。  

二、按關係企業之定義，依現行公司法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係指數

個法律上各具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或相關投資之公

司；其形成方式可區分為資本參與

及實質控制。為使本辦法適用對象

之明確，爰參酌公司法第三百六十

九條之二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

一項規定，規定所稱關係企業，係

指事業機構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

上者。  

第四條 事業機構依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一

第一項成立關係企業並符合下列要件

者，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輔導及獎勵：  

一、投資關係企業之金額達新臺幣五十

萬元。  

二、事業機構與成立之關係企業預定僱

用或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合併計算

達三人以上。  

前項相關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已僱用之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證

明或手冊、勞保投保證明及僱用證

明。  

三、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事業機構必須定

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惟現行實務上，部

分事業機構往往因其本身性質而無法聘

足。為利事業機構僱用身心障礙者更具

彈性，並鼓勵事業機構另行成立可滿足

適合聘用身心障礙者之關係企業，以符

合法定定額進用之義務並創造身心障礙

者較高品質之工作機會，本法第三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事業機構依公司法

成立關係企業之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達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者，即得與

該事業機構合併計算前條之定額進用人

數；同條第二項規定事業機構投資關係

企業達一定金額或僱用一定人數之身心

障礙者應予獎勵與輔導；並於第三項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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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勞

工主管機關訂定投資額、僱用身心障礙

者人數及獎勵與輔導辦法，爰於本條規

定投資額、僱用身心障礙者人數及申請

獎勵與輔導之要件。  

第五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

立之關係企業，向主管機關申請創新研

發、人才培訓、引進技術、獎勵或補助

時，主管機關得優先考量。 

 

 

為鼓勵事業機構以商業策略達到公益之

目標並發揮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創造身

心障礙者之就業機會，規定主管機關就

符合本辦法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

關係企業，向主管機關申請創新研發、

人才培訓、引進技術、獎勵或補助時，

主管機關得優先考量。 

第六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

成立之關係企業，由主管機關轉請勞工

主管機關評估後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

認識、工作能力評估、職業訓練、就業

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析、改

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作設備或機

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工作條件、調

整工作方法、職業安全衛生等輔導措施

或經費補助。  

前項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評

估時，應同時副知事業機構或其成立之

關係企業。  

一、 參考日本厚生勞動省障害者僱用

促進政策，對於身心障害者職業重

建之推動輔導措施包括：就業機會

開拓、職業指導、適應訓練、設置

障害者職業中心、障害者僱用支援

中心，及障害者職業能力開發學校

等，爰規定符合第四條規定要件

者，由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管機關

評估後，提供身心障礙者特質之認

識、工作能力評估、職業訓練、就

業媒合、支持性就業服務、工作分

析、改善職場工作環境、改善工作

設備或機具、提供就業輔具、改善

工作條件、調整工作方法、職業安

全衛生等輔導措施或經費補助。  

二、 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轉請勞工主

管機關評估時，應同時副知事業機

構或其成立之關係企業。  

第七條 符合第四條規定之事業機構或其

成立之關係企業，主管機關得予以獎

勵；獎勵方式包括頒給奬狀、獎牌、獎

座或獎金；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有重大

貢獻之事業機構，主管機關得會同勞工

主管機關予以公開表揚。 

獎勵經查不實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

獎勵。  

一、 主管機關對於進用身心障礙者之

事業機構得發給獎狀、獎牌、獎座

或獎金等獎勵方式。對於進用身心

障礙者有重大貢獻之事業機構，主

管機關得會同勞工主管機關予以

公開表揚。  

二、 獎勵經查不實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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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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